中国证券期货市场场外衍生品交易权益类衍生品
定义文件
（2014年版）

[声明]
中国证券业协会、中国期货业协会、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下称“三个协会”）共同发布《中国证券期货市场场外衍生品交易权益类衍生品定义文件（2014年版）》（简称“《权益类定义文件》”），旨在通过向证券期货市场场外权益类衍生品交易参与者（简称“参与者”）提供交易有效约定所使用的术语释义，减少由于理解不足或误解造成的纠纷，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促进场外权益类衍生品市场发展。三个协会将根据市场需求定期调整定义内容。参与者在使用本《权益类定义文件》时，可对其进行修改或补充，以适应特定交易。

《权益类定义文件》的著作权属于三个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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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通用定义

1.1  权益类衍生品交易
指交易双方在相关交易有效约定中指定为“权益类衍生品交易”的交易，包括但不限于权益类远期交易、权益类互换交易、权益类期权交易及其组合而成的交易。权益类衍生品交易（简称“交易”）的基础资产为权益类标的。
1.2  权益类标的
指交易有效约定中约定，并通过相应的代码、名称等方式识别的基础资产。包括但不限于根据适用法律要求发行或交易的股票、股份、股票指数、股指期货、交易所交易基金及其组合。
1.3  交易有效约定
指就交易做出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约定，包括但不限于交易确认书。

1.4  交易确认书
指交易双方交换的用以确认或证明一笔交易的书面文件或电子文件，包括但不限于成交单、电子确认书、电子邮件、电报、电传、传真、合同书和信件。

1.5  交易双方/交易一方
在一笔交易下，指远期买方和远期卖方，或权益收益金额支付方和权益收益金额接收方，或期权买方和期权卖方。合称为交易双方，各自称为交易一方。

1.6  交易达成日

就某一交易而言，指交易有效约定中指定并以此定义冠名的日期，是交易双方达成该交易的日期。

1.7  起始日

就某一交易而言，指交易的具体条款开始执行的日期。

1.8  起息日

就某一权益类互换交易而言，指开始计算利率收益金额的日期。

1.9  到期日

就某一交易而言，指交易双方在交易有效约定中指定该交易结束的日期。
1.10  结算日

就某一交易而言，指交易双方在交易有效约定中指定的进行结算金额收付的日期。结算日适用营业日准则。
1.11  营业日

指商业银行正常对外营业的日期。

1.12  营业日准则

若某一相关日期并非营业日，则根据以下相应准则进行调整：

（1）“下一营业日”：顺延至下一营业日；

（2）“经调整的下一营业日”：顺延至下一营业日，但如果下一营业日跨至下一月，则提前至上一营业日；

（3）“上一营业日”：提前至上一营业日。

1.13  交易所

指交易双方在交易有效约定中指定，根据适用法律设立的，为证券或其衍生品集中交易提供场所和设施，组织和监督证券或其衍生品交易的法人，包含但不限于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
1.14  交易所原定交易日

指根据交易所开市安排，其原定正常开展证券交易并提供交易相关服务的日期。

1.15  名义数量

指由交易双方在交易有效约定中约定的用来计算交易双方未来应收付款项所依据的权益类标的的数量。

1.16  名义本金额

指由交易双方在交易有效约定中约定为名义本金额的金额。

1.17  权益类标的结算价格
就某一交易而言，指交易双方在交易有效约定中约定的用来结算交易双方应收付款项的权益类标的参考价格。
1.18  股息
指发行人向权益类标的持有者或其他投资者按相关法律法规或协议约定分配的派息、配息、分红等。
1.19  股息支付日
指相关权益类标的的发行文件和/或股息公告等文件中载明的相关发行人支付股息的日期。

1.20  结算货币
就某一交易而言，指交易双方在交易有效约定中指定用于进行结算收付并以此定义冠名的货币币种。除非交易双方另行约定，结算货币为人民币。

1.21  计算机构
就某一交易而言，指交易有效约定中指定并以此定义冠名的机构。计算机构可以由交易一方担任，或由交易双方共同担任，或由交易双方在不违反适用的中国法律的情况下选定的任何第三方担任。计算机构进行具体计算时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计算机构在履行其作为计算机构的职责时，不应被视为其是任何交易一方的受托人或顾问。

除非交易双方另行约定，若交易一方对于计算机构（或在交易双方均为计算机构的情况下，交易一方对于另一方）做出的任何计算、确定或调整产生合理的争议，则其可以在不违反适用的中国法律的情况下，在获悉该计算、确定或调整之日起的两个营业日内与另一方共同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选定一个独立第三方作为复核机构。若在上述期间内交易双方未能共同选定复核机构，则交易双方可以在上述期间之后的第一个营业日内各自选择一个独立第三方，并由该两个第三方共同选定另外一个独立第三方作为复核机构。若在该营业日内其中交易一方未能选出一个独立第三方，则另一方选出的独立第三方应作为复核机构。若在该营业日内交易双方均未能各自选出独立第三方，则计算机构原先做出的计算、确定或调整应当对交易双方产生最终的约束力，但该计算、确定或调整存在明显错误或疏忽的情况除外。

复核机构的职责为（且仅限于）依据诚实信用和商业合理的原则，对上述产生争议的结果进行再次的计算、确定或调整。在此前提下，复核机构做出的计算、确定或调整应当对交易双方产生最终的约束力，但该计算、确定或调整存在明显错误或疏忽的情况除外。除非交易双方对此另行约定，聘用复核机构的成本费用应由交易双方平均分担。

1.22  指数发起人
指负责制定和维护相关股票指数规则和程序及指数估值和调整方法，并在每个交易所原定交易日定期公布相关股票指数水平的法人或者其他实体。
第二条 权益类远期交易相关定义

2.1  权益类远期交易
指交易双方根据交易有效约定，在到期日以约定的远期价格和名义数量买卖权益类标的并于结算日支付远期结算支付金额的交易。
2.2  远期买方

指交易有效约定中指定，在到期日执行以约定的远期价格和名义数量买入权益类标的的交易一方。

2.3  远期卖方

指交易有效约定中指定，在到期日执行以约定的远期价格和名义数量卖出权益类标的的交易一方。

2.4  远期价格
指交易双方在交易有效约定中约定，在到期日执行买入或卖出权益类标的的价格。

2.5  远期结算支付金额
除非交易双方另行约定，则按如下公式计算：
远期结算支付金额=（权益类标的结算价格–远期价格）x名义数量
其中，

（1）若远期结算支付金额是正数，则远期卖方向远期买方支付远期结算支付金额；

（2）若远期结算支付金额是零，则远期卖方无需向远期买方支付任何金额；
（3）若远期结算支付金额是负数，则远期买方向远期卖方支付远期结算支付金额的绝对值。
第三条 权益类互换交易相关定义

3.1  权益类互换交易
指交易双方根据交易有效约定，在约定日期交换收益金额的交易。其中，交易一方或交易双方支付的金额与权益类标的的表现相关。
3.2  权益收益金额支付方
指交易有效约定中指定为权益收益金额支付方的交易一方。
3.3  权益收益金额接收方
指交易有效约定中指定为权益收益金额接收方的交易一方。

3.4  期初价格
就首个估值日而言，指在交易有效约定中约定用来计算权益收益率的权益类标的价格。
3.5  期末价格
指在某一个估值日，根据交易所在估值日的估值时间公布的权益类标的价格或交易双方另行约定的方法计算得到的价格。
3.6  权益收益率
除非交易双方另行约定，就某一个估值日而言，权益收益率按如下公式计算：
权益收益率=（期末价格－期初价格）/ 期初价格。
3.7  权益收益金额
除非交易双方另行约定，就某一个估值日而言，权益收益金额按如下公式计算：

权益收益金额=名义本金额×权益收益率。
其中，

（1）若权益收益金额为正数，则权益收益金额支付方向权益收益金额接收方支付该金额；
（2）若权益收益金额为零，则权益收益金额支付方无需向权益收益金额接收方支付任何金额；

（3）若权益收益金额为负数，则权益收益金额接收方向权益收益金额支付方支付该金额的绝对值。

3.8  期初交换金额
指交易双方在交易有效约定中约定的，交易一方为履行权益类互换交易的正常结算收付，于交易期初向交易另一方支付的金额。
3.9  期末返还金额
指交易双方在交易有效约定中约定的，交易一方在交易期末为履行权益类互换交易的正常结算收付，向交易另一方返还的金额。
3.10  约定利率

指交易双方在交易有效约定中约定的计算利率收益金额所依据的利率水平。

3.11  计息期
除非交易双方在交易有效约定中另行约定，指一个估值日（含该日）至下一估值日（不含该日）之间的天数，首个计息期始于起息日（含该日），最后一个计息期止于到期日（不含该日）。
3.12  利率收益金额
指交易双方根据在交易有效约定中约定的，就某一个估值日而言，交易一方向交易另一方支付的金额；除非交易双方另行约定，利率收益金额按如下公式计算：

利率收益金额=名义本金额×约定利率×（计息期/[365]）
3.13  名义本金额重置
就某一权益类互换交易而言，若相关交易有效约定中约定适用名义本金额重置，则：

（1）在首个估值日，名义本金额为相关交易有效约定中约定的金额。

（2）在后续的每个估值日，名义本金额为上一个估值日的名义本金额与上一个估值日的权益收益金额之和。

第四条 权益类期权交易相关定义

4.1  权益类期权交易
指期权买方有权（但无义务）以约定的行权价格在行权日买卖权益类标的的交易。期权买方以支付期权费的方式拥有权利；期权卖方收取期权费，并在期权买方选择行权时履行义务。除非特别说明或交易双方另有约定，交易双方买卖权益类标的以现金结算。
4.2  美式期权
指期权买方在到期日当天或者在起始日至到期日之间的任一交易所原定交易日行权的期权。
4.3  欧式期权
指期权买方只能在到期日当天行权的期权。
4.4  看涨期权
指期权买方在行权日有权以约定的行权价格和名义数量买入权益类标的的期权。

4.5  看跌期权
指期权买方在行权日有权以约定的行权价格和名义数量卖出权益类标的的期权。

4.6  期权买方
指向期权卖方支付一定的期权费，并有权在行权日，以约定的行权价格和名义数量买入或者卖出权益类标的的交易一方。

4.7  期权卖方
指向期权买方收取一定的期权费，并在期权买方要求行权时，有义务在行权日以约定的行权价格和名义数量买入或者卖出权益类标的的交易一方。

4.8  期权费
指期权买方购买期权所支付的费用。

4.9  期权费支付日
指交易双方在交易有效约定中指定，期权买方向期权卖方支付期权费的日期。期权费支付日适用营业日准则。
4.10  行权
指期权买方在约定的未来某一日期行使以约定价格向期权卖方买卖约定数量权益类标的权利的行为。

4.11  行权盈亏
除非交易双方另行约定，就某一个估值日而言，行权盈亏指：

(1)若交易为一个看跌期权，则为行权价格超过权益类标的结算价格的差额（若为正数）；

(2)若交易为一个看涨期权，则为权益类标的结算价格超过行权价格的差额（若为正数）。

4.12  行权价格
指交易双方在交易有效约定中约定，在行权时买卖权益类标的的价格。
4.13  行权日
指期权买方行权的日期。
4.14  行权起始日

指交易双方在交易有效约定中指定，行权起始的日期。

4.15  行权截止时间
指交易双方在交易有效约定中指定，行权日行权的最晚时点。
4.16  自动行权
指在交易有效约定中约定适用“自动行权”，且在到期日的行权截止时间仍未行权，将视为在到期日的行权截止时间行使该权利，除非期权买方于到期日的行权截止时间之前以交易双方事先约定方式通知期权卖方解除自动行权。

4.17  多次行权
就一笔权益类期权交易而言，若交易双方在相关交易有效约定中约定为美式期权且约定适用“多次行权”，受限于交易有效约定中对行权数量的限制，期权买方可于行权日行使全部或部分未行权期权。

4.18  期权结算支付金额
指交易双方在交易有效约定中约定，在期权买方行权后，期权卖方于某一结算日按照约定向期权买方支付的金额。除非交易双方另行约定，则按如下公式计算：
期权结算支付金额 = 行权盈亏×名义数量
如交易有效约定中未约定名义数量，则按如下公式计算： 
期权结算支付金额 = 行权收益率×名义本金额

其中，行权收益率由交易双方在交易有效约定中约定。
第五条 估值、调整及其他

5.1  估值日

（1） 若相关交易为权益类远期交易或权益类互换交易，则指相关交易有效约定中约定为“估值日”的日期；

（2） 若相关交易为权益类期权交易，则指每一个行权日。

估值日根据本第5条相关规则进行调整。

5.2  估值时间
指相关交易有效约定中约定的估值日内作为“估值时间”的时点或时间段；若相关交易有效约定中未约定，则为需估值的权益类标的所在交易所于相应估值日的预定收市时间。
5.3  市场中断事件

除非交易双方另行约定，指以下三项事件之一：

（1）交易中断
除非交易双方在交易有效约定中另行约定，指相关权益类标的或占相关股票指数成份股比重20%或以上的股票在估值时间前两小时内或交易双方约定时间内被相关交易所采取暂停或限制交易的措施，包括但不限于停牌、盘中临时停牌、暂缓进入交收或技术性停牌等措施。

（2）交易所中断

除非交易双方在交易有效约定中另行约定，指交易所在估值时间前两小时内或交易双方约定时间内发生实质性中断或影响全体市场参与者正常开展交易活动或获取市值的事件，包括但不限于涉及全体权益类标的或占相关股票指数成份股比重20%或以上的股票的暂缓进入交收、技术性停牌及临时停市等事件，但提早闭市除外。

（3）提早闭市
指相关交易所在交易所交易日于预定收市时间之前闭市。

5.4  中断日

指发生了市场中断事件的交易所原定交易日。

5.5  原定估值日

指若未发生市场中断事件，原本作为估值日的日期。

5.6  中断日的后续处理规则

如果任一估值日成为中断日，除非交易双方另行约定，则按下述规则处理：

（1）单一权益类标的交易
估值日顺延为随后第一个非中断日的交易所原定交易日;若原定估值日之后八个交易所原定交易日均为中断日，则以第八个交易所原定交易日作为估值日，无论其是否为中断日。

（2）权益类标的组合交易

对于权益类标的组合交易，没有出现中断日的权益类标的的估值日仍为原定估值日；出现中断日的权益类标的的估值日顺延为随后第一个非中断日的交易所原定交易日;若原定估值日之后八个交易所原定交易日均为中断日，则以第八个交易所原定交易日作为估值日，无论其是否为中断日。
上述规则中，若出现中断日的原因为相关权益类标的停牌，如交易一方提出要求，交易双方可自行约定新的估值日。

在某一权益类标的出现中断日后，若根据上述规则确定了新的估值日，则计算机构应按照诚实信用及商业合理原则确定该权益类标的在该估值日之估值时间的价值。

5.7  权益类标的调整事件

除非交易双方另行约定，指权益类标的或相关权益类标的的发行人或指数发起人发生以下事件之一：

（1） 发行人被吸收合并后不再存续，其已发行的全部股份被注销；

（2） 发行人进行缩股或作为吸收合并后的存续方，在完成缩股或吸收合并时，其继续上市交易的存续股份数量低于正式公告启动缩股或吸收合并之时上市交易的股份数量的50%；

（3） 发行人被要约收购，但收购方在完成收购后仍维持其上市地位；

（4） 发行人退市，或回购并注销其全部上市交易的股份；

（5） 发行人宣告或被宣告破产、清算或被行政接管，或进入破产、清算或行政接管程序；
（6） 指数发起人不再计算与公布某股票指数；

（7） 指数发起人未能在任一估值日计算和公布某股票指数；

（8） 指数发起人在任一估值日或之前对某股票指数的计算原则、公式与方法进行了重大修改或变动，或以任何其他方式对该股票指数进行了非常规的重大修改或变动，但不包括相关股票指数发起人依据其规则进行的样本股临时调整与股票指数修正；
（9） 权益类标的发生权益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计算机构合理决定对相关权益类标的理论价值存在摊薄或集中影响的任何其他事件；

（10） 交易有效约定中约定的任何其他事件。

    5.8  权益类标的调整事件处理规则

在发生一项权益类标的调整事件后，除非交易双方另行约定，则根据下述规则进行处理：

（1）“撤销与支付”，若发生第5.7项下的权益类标的调整事件，则相关交易将于该事件发生日撤销，计算机构依据诚实信用及商业合理原则计算由交易一方应向另外一方支付的撤销金额。除非交易双方在交易有效约定中另有约定，第5.7项第（1）、（4）、（5）及（6）款所述的权益类标的调整事件适用“撤销与支付”处理规则。

（2）“计算机构调整”，若发生第5.7项下的权益类标的调整事件,则计算机构须对相关权益类标的调整事件的后果依据诚实信用及商业合理原则进行评估。若评估后认为该事件对相关交易具有重大影响，计算机构应对该交易的相关变量（包括但不限于：远期价格、期初价格、行权价格、名义数量及名义本金额等）进行调整。除非交易双方在交易有效约定中另有约定，第5.7项第（2）、（3）、（7）、（8）、（9）及（10）款所述的权益类标的调整事件适用“计算机构调整”处理规则。

5.9  样本股临时调整

指相关指数发起人因发生影响相关证券指数之代表性和可投资性的任一特殊事件而对该证券指数中的样本股进行的临时调整，该等特殊事件由相关指数发起人依据其规则进行认定，包括但不限于新上市股权、收购合并、分拆、停牌、暂停上市或退市、破产、治理板块调整等事件。

5.10  股票指数修正

指为保证相关股票指数的连续性，当其样本股名单发生变化、样本股的股本结构发生变化或样本股的市值出现非交易因素的变动时，相关股票指数发起人对该股票指数进行的调整，需要进行股票指数修正的情况包括但不限于除息、除权、停牌、股本变动、样本股调整或权重上限因子调整，修正原则与方式由相关股票指数发起人依据其规则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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